
主讲人：武胜忠

太原理工大学

二○一一年九月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讲    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提提          纲纲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基础1

2

l  评估依据

l 评估范围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l 收集资料

l 野外调查

l 评估级别

l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l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必须在充分收集、研

究资料和详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基础上进行，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是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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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依据（一）评估依据

    1、法规政策：指直接具体指导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评估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方案编制的国家、国土资源部、山西省现行

有关法规和政策。

     2、技术规范：指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和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中应用的

现行国家、行业技术规范、规程、标准和有

关技术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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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依据（一）评估依据

    3、主要资料：指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和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主要依据

资料，如：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备案文

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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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1）矿山所处行政区位置、分布范围、地理坐

标、区位条件、交通；

（2）矿区及周围社会经济：村庄、人口，土地

类型与数量，供水水源类型；

（3）矿区及周围分布的高速公路、公路及等级、

水利工程及规模、电力工程及重要建筑设施（

4）矿区及周围国家自然保护区（含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岩溶大泉等）或重要

旅游景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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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1）矿山开发历史：包括以往矿山开采范围、

面积、层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开采时间；

采矿证颁发或换发时间编号、井田面积、批准

开采煤层；

（2）矿山开采现状：包括重组整合矿山的组合

煤矿的剩余资源及储量。矿山现状开采范围、

面积；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年生产能力。相邻

矿山分布与开采情况（相邻矿山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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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3）矿山开发利用方案：

① 包括矿山（新建、兼并重组整合、单独保留）

范围、面积、批准开采层位、矿山资源及储量；

② 矿山建设规模、设计生产服务年限、年生产能

力；矿山建设工程布局、矿山阶段或采区布置，

开采接替顺序（矿山工程布置平面图、采区布置

平面图、开采接替顺序表）、开采方式、顶板管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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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③ 矿山固体废弃排放量（年排放量、服务期

总排放量）、堆放场及工程（堆放场面积、

堆放量、使用年限，堆放场拦挡工程、排水

工程、防渗工程及堆放方式）；

④ 矿山排放及处理工程，包括废水类型、各

类排放量、处理工程及标准、处理后废水用

途及排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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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1）气象资料：

（2）水文：

（3）地形地貌：

（4）地层岩性： 

（5）地质构造：

（6）水文地质：

（7）工程地质：

（8）矿区及周边区人类工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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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1）气象资料：应收集矿山所在区域气象站

气象资料，其年限最少近15年资料，不应以

县气象平均资料说明矿山气象特征，气象资

料中主要是多年平均降水量、最大和最小降

水量（出现年份），最大降水特征值（最大

次、日、时、1/6时降水量及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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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2）水文：收集河流（含季节河流）长度、

汇水面积（矿区断面以上）、纵横坡度、河

床切割深度及变化；河流清水流量、不同频

率洪水流量及洪水位、洪峰流量及洪水位河

水含沙量（矿区断面之上）；河流水工建筑

物（如水库、提水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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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3）地形地貌：收集矿区近期测制的大比例

尺地形图，矿区比例尺不应小于1：10000，工

业场区不应小于1：1000，地形起伏变化、自

然排水条件、地形坡度、相对高差、地面倾向

与岩层倾向关系；地貌单元、微地貌类型及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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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4）地层岩性：收集区域和矿区地质资料

（包括图件和报告），收集矿区地质钻孔

资料，了解矿区出露地层岩性特征、地表

之下地层岩性特征、批准开采矿体（层）

埋藏条件和特征。

    

评估
基础
评估
基础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5）地质构造：收集矿区所属地质构造单

元，矿区地层产状及变化，褶皱、断层的规

模、类型、特征，裂隙发育程度及有关统计

资料；断层的活动性（是否为全新活断层）、

平均活动速率（mm/a）、历史地震震级；断

层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含水层或

沟通地表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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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6）水文地质：

●收集区域和矿区水文地质资料（包括图件和报告）;

●了解区域和矿区含水层和其中地下水类型及相互关系

●各类含水层和其中地下水特征（含水层地层岩性、厚

度及变化、埋藏条件、补给、径流、排泄、渗流场、水

化学、富水性）;

●有关水文地质参数（水位或水位埋深、渗透系数、单

位涌水量、越流系数等）；

●矿坑进水边界条件、充水水源类型、与区域含水层关

系、矿坑涌水量（正常和最大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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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断层水文地质特征（导水、阻水、富水）；

●采空区积水、老窑水所在层位、储存量、水化学特征

●地下采矿和疏干排水造成的含水层破坏、地下水位下

降情况，对供水水源影响现状；        

●开采的矿层（体）与含水层和其中地下水水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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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7）工程地质：收集矿区工程地质资料、工业广场

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包括图件和报告）。了解矿区

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岩体结构类型（《岩土工程

勘察规范》表A.0.4岩体按结构类型划分表或《矿区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附录H）、岩石风化程

度（《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表A.0.3）；岩土体裂隙

发育程度或岩溶发育程度；矿体（层）顶底板或矿

床围岩稳固性、工业场地地基稳定性、岩土体物理

力学性质及指标，特殊岩土（可溶性、膨胀性、湿

陷性液化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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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8）矿区及周边区人类工程活动：

     矿区工业广场工程布局，各项工程岩

土工程勘察成果，工程设计及挖、填方、边

坡设计；周边区道路工程（公路、铁路）、

水利工程、建筑工程、旅游工程、生态保护

工程、水源工程、电力工程等工程的有关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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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1）区域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地质灾害等报告（含图纸），其比例尺大小

不宜小于1:5万；

（2）井田普查、详查、精查地质报告、专项水文

地质报告；

（3）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报告；

（4）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水文地质专项

报告或水资源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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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资料（二）收集资料

（5）井下积水、积气、火区调查报告；

（6）矿区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

（7）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

（8）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9）资源储量核查地质报告；

（10）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上述报告、设计、方案应包括文字报告或说明书、

图纸、评审意见或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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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
矿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1、矿山现状调查，调查内容：工程布局（主、

副井、风井、变电站、高山水池、办公区、生活区、

煤仓等）；调查矿山工业广场建设过程中对地质环

境影响破坏，工程施工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地

质灾害隐患、和其他地质环境问题，如挖方、填土

形成的崩塌或滑坡地质灾害、地质灾害隐患（不稳

定斜坡），填沟造地堵河道（诱发泥石流）；调查

工业广场、矿渣堆建设工程、人员、设施可能遭受

的地质灾害；调查工业广场、矿渣堆工程设计、施

工中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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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矿山地

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2 、矿山自然地理调查：气象、水文、地质地貌、

土地利用类型与植被。

        3、调查地质环境条件，调查内容：出露地层岩、

地质构造；地表水和地下水露头（泉）和水井、钻孔；

出露和岩土体结构、裂隙或岩溶发育程度、风化程度、

不良地质现象（崩塌、滑坡、泥石流、塌陷、岩溶、

采空区等）；人类工程活动（除采矿之外的道路工程、

水利工程、水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建筑工程等）

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引发地质环境问题（包括

地质灾害及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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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
矿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4、调查采矿活动引发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其隐患，调查内容：地质灾

害及隐患类型、分布位置及范围、规模、发生时间、

发育特征、成因及影响因素，危害对象（或潜在危害

对象）危害程度（已造成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预测

经济损失或受威胁人数）、危险性。调查中应将评估

区的工业广场、矿渣堆、村庄、道路等地质灾害隐患

应列为重点调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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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矿
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5、调查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

景观的影响和破坏，调查内容：采矿活动引起地表移动

变形范围、面积、幅度，微地貌改变；地表移动变形对

地质遗迹（地质遗迹是地球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过程

中，由内外动力作用形成发展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地

质自然遗迹。如泉、化石产地、标准地层剖面、有代表

性地质构造、地貌类型、地质现象等）的影响和破坏；

地表移动变形对人文景观（如历史建筑、园林、风景名

胜等）的影响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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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
矿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6、调查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调整内容：

采矿活动导致的含水层结构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

量减少或疏干、水质恶化等现象；采矿活动破坏含水

层的层位、范围、规模、程度，各类地下水位影响范

围、下降幅度、井泉流量减少程度、水质变化，采矿

活动对生活生产用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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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
矿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7、调查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调查内容：

工业广场建设、矿渣堆建设和使用、破坏土类型及面

积；露天开采的采坑、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及其诱

发的地质灾害破坏土地类型及面积。

        8、调查采矿活动对主要交通干线、水利工程、村

庄、工矿企业及其各类建（构）筑物等影响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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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调查（三）野外调查

     根据《规范》6.3 和《规定》第八条释义
矿山地质环境野外调查应包括：

  9、调查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防治措施和治理恢复效果；

 10、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精度：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比例

尺不得小于1:10000，有重大影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矿山工业广场，调查比例尺不得小于1：1000。

 11、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中，根据实际需要补充地形测

量、遥感、物探、钻探、坑（槽）探与取样测试等工

作。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应认真、实事求是填写

《规范》附录J、表J.1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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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评评
        
      估估
      
      范范
        
      围围

     1、评估范围：《规范》4.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恢复方案编制的区域范围包括开采区及采矿活动的影响
区。《规范》7.1.1评估区范围应根据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结果分析确定。
  2、评估范围的边界划定时应考虑：矿界及与相邻矿山
矿界关系；采矿对矿层之上覆岩、地下水的影响范围；
采矿活动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工业广场、矿
渣堆遭受地质灾害的形成范围。如果本矿与相邻矿山相
联，则以矿界作为评估区边界；如果本矿周边无矿山，
则综合分析采矿活动影响范围、采矿活动引发加剧地质
灾害影响范围或工业广场、矿渣堆遭受地质灾害的形成
范围，按大者优先原则划定。

影响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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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规范》7.1.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应根据

评估区重要程度、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矿山地质环

境条件复杂程度综合确定，评估级别分为一级、二

级、三级，见附录A。

     1、评估区重要程度：按《规范》7.1.3评估区重

要程度应根据区内居民集中居住情况、重要工程设

施和自然保护区分布情况、重要水源情况、土地类

型等确定，划分为重要区、较重要区和一般区三级，

见附录B。 

影响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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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附录表B.1有关问题说明：

（1）工程及建筑设施分级：可参照建设部2007年3月29

日，建市【2007】86号文关于印发《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的通知之附表3：各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2）自然保护区重要程度分级：除按《规范》附录表

B.1确定，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1988】137号

《关于山西省泉城边界范围及重点保护区划定的批复》

应将重点保护区、水量限控保护区划为重要区；根据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

复与保护工程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08】59号）划

定的禁采区，限采区范围应划为重要区。

表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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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3）水源地重要程度分级：建议将县级以

上城市生产生活供水水源地定为重要区；乡

（镇）生活，生产供水水源地定为较重要区；

村及自然村生活、生产供水水源为一般区；根

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02-01实施的《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划

定的一级保护区定为重要区，二级保护区定为

较重要区，准保护或二级保护区以外区定为一

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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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4）破坏耕地、园地重要程度分级：应参

照《规范》附录表E.1划定：破坏基本农田或

破坏耕地大于2ha可定为重要区；破坏林地或

草地2-4ha可定为较重要区；破坏荒山或未开

发利用土地小于等于10ha定为一般区。

     按《规范》附录表B.1，评估区重要程度分

级确定采取上一级别优先的原则，只有一条符

合者即为该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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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2、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按《规范》7.1.4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

杂程度应根据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地质构造、环境地质、开采情况、地形地

貌确定，划分为复杂、中等、简单三级，

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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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附录表C.1、C.2有关问题说明：
     （1）水文地质：应说明批采矿层或矿体开采标高

与地下水水位关系（批采矿层或矿体开采标高在地下

水位之下、水位附近、水位之上）；矿坑进水边界条

件复杂程度（复杂、中等、简单）；充水含水层补给

条件（好、较好、差）；与区域含水层联系（密切、

有一定联系、不密切）；老窿（窑）水威胁（大、中

等、小）；矿坑正常涌水量（大为>10000m3/d、中为

3000-10000 m3/d、小为＜3000 m3/d）；采矿与疏干

排水造成区域含水层破坏难易程度（容易、较容易、

不易和可能性小）。水文地质条件中有一项达到复杂

则水文地质条件定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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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2）工程地质：应说明矿床围岩体（或矿层顶底

板）结构类型（碎裂-散体结构、薄层-厚层状结

构、巨厚层状-块状、整体结构），岩体结构类型

划分请参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1271.9-91附录H、《岩土工程勘查规范》

GB50021-2001附录A表A.0.4; 裂隙岩溶发育程度

（发育、中等、不发育）；风化程度及风化破碎

带厚度（强烈并厚度＞10m、中等并厚度5-10 m、

弱并厚度＜5 m）,风化程度判别参照《岩土工程

勘查规范》GB50021-2001附录A表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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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矿层（体）顶底板或矿体围岩稳固性（差、
中等、好），稳固性可用能否发生岩土工程问题说
明，巨厚层状、块状整体结构可能发局部滑动或塌
陷、深埋洞室的岩爆（稳固性好）；薄层、中厚层
结构可沿结构面滑塌、软岩可能产生塑性变形（稳
固性中等）；碎裂、散体结构易发生规模较大的岩
体失稳、地下水加剧失稳（稳固性差）；工业场地
地基（天然地基）稳定性（差、中等、好），稳定
性判断可参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2002之5.4稳定性计算和《建筑边坡工程技术》之5

边坡稳定性评价结果判断地基稳定性。工程地质条
件中有一项达到复杂，则工程地质条件定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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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3）地质构造：地质构造复杂为褶皱、断裂、构造
裂隙发育、规模大；地质构造较复杂为褶皱、断裂、
构造裂隙较发育、规模较小；地质构造简单为褶皱、
断裂、构造裂隙不发育，矿层（体）为岩层产状变化
（大、较大、小）；断裂发育程度或有活动性（指全
新活动）（发育或活动、较发育、不发育）；断层切
割矿层（体）围岩、覆岩、主要含水层和断层导水性
程度，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主要含水层并导
水性强；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主要含水层但
导水性较差；未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主要含
水层；断层对采矿安全影响程度（巨大、较大、小）。
地质构造条件中有一项达到复杂，则地质构造定为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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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4）地质灾害或地质环境问题：现状条件下

自然或者采矿引发地质灾害（发育危害大为复

杂、较发育危害中等为中等、不发育危害小为

简单）；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多影响严重

为复杂、较多影响较严重为中等、少影响较轻

为简单）。地质灾害或环境地质问题中，有一

项达到复杂则地质灾害或地质环境问题定为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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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5）开采情况：采区面积和空间(大为复

杂、较大为中等、小为简单)；重复开采（多

次为复杂、较少为中等、无为简单）；采空区

处理程度、采动影响程度（未有效处理采动影

响强烈为复杂、部分处理采动影响较强烈为中

等、有效处理采动影响较小为简单）。开采情

况中有一项达到复杂，则定为开采情况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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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6）地形地貌：地貌单元、微地貌形态（单元多微地

貌形态复杂、单元较多微地貌形态较复杂、单元单一微
地貌形态简单）；地形起伏（变化大为复杂、变化中等
为中等、变化平缓为简单）；自然排水条件（不利地形
坡度小于20°为复杂、不利地形坡度20°-35°为中等、
有利地形坡度大于35°为简单）；地形高差（大＞200 

m为复杂、较大100-200 m为中等、小＜100 m为简单）；
地面倾向与岩层倾向关系（基本一致为复杂、多为斜交
为中等、多为反交为简单）。地形地貌条件中，有一项
达到复杂则地形地貌定为复杂。

      按《规范》附录表C.1或表C.2判定地质条件复杂程
度，采取就上原则，只要有一条满足某一级别，应定为
该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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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级别（二）评估级别

      3、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按《规范》7.1.5矿山开采规模按矿种

类别和年生产量划分大型、中型、小型三类，

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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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1．评估基础、影响程度评估分级：

     按《规范》7.2.2现状评估应在资料收集及矿山地质

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作出评估，

影响程度评估分级按附录E执行。

     根据《规定》第十二条及释义：矿山地质环境的分

析评估（含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将地质灾害等危险

性评估内容纳入矿山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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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使用《规范》附录表E.1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是

指已发生，并造成影响，其影响程度来源实际调查数

据，如地质灾害危害程度是已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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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2. 现状评估内容；

    按《规范》7.2.2.1、7.2.2.2、7.2.2.3、7.2.2.4，

评估内容包括：

①地质灾害危险性或影响程度评估；

②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评估；

③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影

响和破坏评估；

④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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